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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多重困境与行动逻辑

———基于华南Ｐ县一起环境诉讼案件的分析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黄家亮

　　摘要：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在国内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有涉猎的领域。本

文以华南Ｐ县的一起大规模环境诉讼案件为案例，“展示”并分析了在当前中国

基层社会这一特定 “场域”中，通过集团诉讼这种方式进行环境维权所面临的多

重困境和农民的行动逻辑。文章通过叙事的方式来建立对当下 “通过法律的环境

维权”的场景化认识。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这种行动面临的四个主要困境，

即集体行动的 “搭便车困境”，农民维权的 “合法性困境”，司法诉讼的 “体制性

困境”，法律逻辑下的 “环境权困境”。面临四重困境，在推进 “通过法律的环境

维权”时，农民的行动中蕴涵着特殊的行动逻辑，这主要包括特殊的动力机制和

特殊的行动策略。特殊的动力机制包括：村民们因基本生存面临威胁而不得不进

行的生存抗争，诉讼精英的使命感和道德勇气，诉讼精英生存危机下不得不将斗

争进行到底。特殊 的 行 动 策 略 包 括：始 终 控 制 在 法 律 范 围 内 的 行 动；选 择 性 激

励；诉苦、弱者的武器、“问题化”、“挟中央以抗地方”等动员策略；引入媒体、

专业环境诉讼帮助ＮＧＯ、环保支持网络等外力以搅动地方利益格局，等等。

关键词：集团诉讼　环境维权　多重困境　动力机制　行动策略

一、引言

随着各地工业化步伐的加快，环境污染逐渐向低成本的农村地区转移。这使

得农村社会中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普遍和尖锐。环境维权

① 在此感谢黄宗智、赵鼎新、杨国斌、郭星华、洪大用、冯仕政、王灿发、许可祝、焦

若水、陈锦飞等师友在本文修改 过 程 中 提 出 的 宝 贵 意 见。本 文 初 稿 的 写 作 过 程 中，很 多 思 路

是在和童志锋博士一起讨论的 过 程 中 形 成 的，特 此 致 谢！另 本 文 的 调 查 得 到 了 中 国 环 境 文 化

促进会 “绿色中国与和谐社会”项 目 的 大 力 支 持，本 文 的 个 案 材 料 是 与 课 题 组 其 他 成 员 童 志

锋、刘伟伟、谢婧怡、陈首、杨腊、张丽娟 一 起 收 集 的，一 并 感 谢！除 特 别 说 明 外，本 文 引

用的关于该个案的材料均来自 我 们 收 集 的 一 手 材 料。本 文 涉 及 的 人 名、地 名 都 按 学 术 惯 例 做

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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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渐成为农民维权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动因之一。① 仅从有关环境信访的

统计数字就可以表明这种趋势：１９９５年，群众来信总数是５８６７８封，到了２００６

年，群众的来信总数已经达到了６１６１２２封。１１年之间，环境信访的数量增长了

１０倍之多，而 信 访 问 题 如 果 得 不 到 合 理 的 解 决，又 大 多 数 会 转 化 为 群 体 性 事

件。② 因此，环境维权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

与环境维权行为 急 剧 增 加 的 现 实 相 比，学 术 界 对 这 个 问 题 的 关 注 还 远 远 不

够，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扎实研究尚不多见。不过从一般意义上谈论农民有组织

维权的研究并不 鲜 见，也 形 成 了 一 些 比 较 具 有 解 释 力 的 理 论 框 架。如 依 法 抗 争

（李连江、欧博文，１９９７）、以法抗争 （于建嵘，２００４）、合法性困境下的农民特

殊利益表达机制 （应星，２００７）、“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利益表

达分析 （吴毅，２００７）。这些框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源，同时也

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从是否诉诸法律手段，农民有组织的维权行为可以区分为通过法律手段的维

权和通过非法律手段的维权，前者主要就是集团诉讼，后者则包括诉诸行政手段

的集体上访、诉诸自力救济的群体性事件和部分群体性利益表达行动。③ 已有研

究基本上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集体上访上，很少关注集团诉讼。当然，这主要是

因为当前中国农民的有组织维权行动主要是诉诸上访和信访，而很少通过法律途

径去解决。但这不代表通过 “集体诉讼的环境维权”没有研究的价值。相反，为

什么当前人们不愿 意 选 择 这 种 环 境 维 权 的 手 段，这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值 得 反 思 的 问

题！而且，就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通过法律手段维护环境权益，或通过法

律手段推进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会逐渐提高！④

本文关注的问题就是：在 “当下中国基层”这一特殊的政治生态中，作为一

种特殊的环境维权形式的集团诉讼在实践中究竟是如何展开、而又面临什么样的

①

②

③

④

国家信访局发布的数字表 明 环 境 保 护 已 与 土 地 征 收 征 用、城 市 建 设 拆 迁、企 业 重 组

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信访工作五个重点方面。（参见 《群众反映强烈的五

方面突出问 题 成 为 信 访 工 作 重 点》，载 于 国 家 信 访 局 官 方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ｊｘｆｊ．ｇｏｖ．ｃｎ／

２００７－０３／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６３８１０７．ｈｔｍ／。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

数据来自于 《全国环境统计公报》（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６年），更 详 细 的 数 字 和 对 比 参 见 洪

大用等著：《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４页。

应星区分了 “群体性事件”和一般性 “群体利益表达行动”，认 为 群 体 性 事 件 特 指 那

些发生了明显暴力冲突、出现了明显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群体行动。（应星，２００７）笔

者同意这一区分。

对于这种趋势的分析参见黄家亮、童志锋：《通 过 法 律 的 环 境 治 理：意 义、问 题、建

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公益诉讼与环境治理”课题组工作论文），未刊稿，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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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另一方面，这种维权行动又如何克服一般的集体行动困境和中国特有的体

制困境？其行动的逻辑是什么样的？

本文以个案的形式介入这一较新的研究领域，并立足于首先将这一跌宕起伏

的故事呈现 出 来，在 对 故 事 的 铺 陈 中 展 示 特 有 “场 域”中 种 种 权 力、关 系、策

略、技术，以及其所勾连而成的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的运作逻辑。笔者

认为能将这个不可多得的精彩故事尽可能深入全面地呈现出来，对于这个刚刚起

步的研究领域来说可能具有更加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好的叙事

可以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反复 “咀嚼”的素材，还因为叙事本身往往是接近社会

生活的实践层面、凸显其内在 “隐秘”的最好方法 （李猛，１９９８），一个成功的

叙事本身就彰显着重大的理论意涵 （黄家亮，２００６），而且因为中国社会生活的

变通性、过 程 性、模 糊 性，叙 事 在 中 国 研 究 中 具 有 特 殊 重 要 的 意 义 （应 星，

２００６）。为了保证故事的叙述不被刻意地 “肢解”和 “侵害”，我们将叙事和对故

事的解读分开来表述。

本文的故事来源于我们对一起号称目前中国最大规模的环保诉讼案件所进行

的深入田野调查。该诉讼原告有１７２１人之多，被告是亚洲最大的某化学原料生

产厂，持续时间前后５年多，至今仍 “余音未了”。２００７年８月，包括笔者在内

的一行７人深入到该案发生现场华南Ｐ县，分头对原告、被告、代理律师、Ｐ县

各相关政府部门、法院以及一般民众进行了１０天的深入细致访谈，并现场考察

了原被告双方的生存状况。正式访谈对象达８２人，① 录音１８０个小时，收集电子

版资料５０多万字，音像资料１２小时。返回北京后，调查组又访问了参与该案的

某专业环保诉讼ＮＧＯ、多家报道该案的媒体记者。总之，我们力图从各个不同

的方位还原事件的真相。正是在这种不断地挖掘、反复地追问中，“通过集团诉

讼的环境维权”背后的困境、机制、逻辑都一一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二、官司的缘起 （Ｐ县的诉讼）

化工厂始建于１９９２年，投产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９年二期工程投产后，生产

规模大了一倍，对周围的污染也猛然增加。根据２００３年中央电视台 “新闻调查”

的报道，当时村庄受污染影响，山上林木全部枯死，地里庄稼几乎绝收，河里鱼

虾完全绝迹，居民常常感到头晕、腹痛、恶心、鼻塞、胸闷、皮肤瘙痒，癌症发

病率大幅度增加。当地村民极端的说法是 “方圆数里，寸草不生”，“山上像火烧

① 指按照访谈提纲完成访问，并整理出详细访谈笔记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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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样”。从２００２年３月起，当地村民开始寻求通过法律的手段捍卫自己的生存

环境，先后经过Ｐ市中级人民法院和Ｐ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最终判决村民们

获得赔偿６８４１７８．２元。该案是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集团诉讼案件。由于其在中

国法治建设中的典型意义，也曾被评为２００５年 “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山里引来金凤凰？

故事发生在一个只有１８万人口的华南Ｐ县。① 据县志记载，该县 “历来 山

清水秀，鸟语花香，盛产毛竹和反季节蔬菜。”② 令Ｐ县人民骄傲的是该县具有

独特的天然空调 （常年气温在１４℃～２８℃），是Ｐ市唯一无污染之县。同样由

于地处偏远，该 县 经 济 上 相 对 落 后，长 期 以 来 几 乎 没 有 什 么 像 样 的 工 业。１９９４

年以前，这个县甚至没有一条柏油路。至少对于该县Ａ、Ｂ、Ｃ三个村庄的村民

来说，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他们可能还会延续着这种平静的生活。

１９９２年，Ｐ县所在省的省会 Ｈ市闹电荒，电价奇高，用电大户 Ｈ第一化工

厂计划将高耗能的氯酸钾产品的生产向能源丰富、电价较低的山区转移。此时恰

逢Ｐ省关于经济发达地区帮助和带动贫困地区 经 济 发 展 的 “海 陆 合 作”政 策 出

台，Ｐ县丰富、廉价的水电资源和积极的引资政策吸引了 Ｈ市第一化工厂。在Ｐ

省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下，该厂出资７０％、Ｐ县电力公司出资３０％共同

组建的龙舟化工厂落户Ｐ县Ａ村。对于Ｐ县县政府来说，该项目的引进无异于

山里引来了金凤凰。化工厂于１９９３年建成投产，当时年产氯酸钾一万吨，由于

经济效益显著，１９９８年工厂又进行了二期扩建。扩 建 完 工 后，年 产 量 达 到 三 万

吨氯酸钾和一万吨氯酸钠，是Ｐ县最大的一家企业，也是Ｐ市唯一一家产值过亿

元的企业。很快，化工厂 就 成 了Ｐ县 的 主 要 财 政 支 柱，承 担 着 全 县 财 政 收 入 的

１／３，每年还为当地 提 供５００万 元 的 运 输 业 务，解 决 当 地６００多 人 的 就 业 问 题。

副县长王红甚至说：“没有龙舟化工厂的贡献，我们的公务员、教师的工资可能

就难以按时发放。”

随着化工厂飞 速 发 展，其 身 上 也 渐 渐 笼 罩 起 了 各 种 光 环。不 知 从 哪 一 年 开

始，该厂宣称自己已成为亚洲最大、世界一流的氯酸钾生产厂。一时间， “Ｐ省

明星企业”、“Ｐ省企业利润３００大”、“省环保先进企业”、“市先进企业”等等一

顶顶桂冠戴在了它的头上。龙舟化工厂成了Ｐ省 “海陆合作”项目的光辉典范。

①

②

处于匿名考虑，本文将所调查的县命名为Ｐ县，将该县所属的市、省分别称为Ｐ市、

Ｐ省，Ｐ县参与诉讼的三个村分别称为Ａ村、Ｂ村、Ｃ村。

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Ｐ县县志》，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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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当时的Ｐ省省委书记专程到该厂考察并欣然题词：“企业发展的创举，工

业扶贫的良策。”

零星的交涉

然而，对化工厂的官员们来说，传到他们那里的也不是一味的好消息，村民

们接二连三地过来反映自家山上的毛竹受到废气污染就是一件烦心事。当时的厂

长派人去周边山上核实有关情况，得到确认后，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５日，与村委会

签订了协议，对部分村民因作物死亡受损给予了一次赔偿———死亡毛竹大的每根

赔１２元，中等的赔１０元，小的赔８元。但这只限于还能找到根的毛竹，像大面

积死光，根也烂掉了的就不在赔偿之列了，这让有些村民愤愤不平。

还有更早一些的征地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冲突，村民认为自己的良田突然

被征走了，而补偿并不令人满意。他们与乡政府和化工厂交涉，结果是化工厂做

了些让步，承诺可以在政府的土地补偿款之外，再 付 补 偿 款 的３０％给 农 民，作

为化工厂的补偿金。

Ａ村一个叫柳 大 元 的 村 民，是 村 里 的 笔 杆 子，爱 好 舞 文 弄 墨，写 得 一 手 好

字，到现在还常常写诗填词。中学时曾是学校里的文学骨干，没考上大学，１９７８

年参军入伍，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村里，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写信说自己因为

化工厂的污染而得了癌症，要求巨额赔偿，否则会将此事公之于众。后来听多位

村民说他的鼻癌是早在化工厂搬过来前的１９８９年就有了。当时化工厂的反应如

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这次在化工厂访问时问到这个问题时也被支吾过去。可

以肯定的是，他是最早站出来积极反映化工厂问题的村民，早于本文主角章金山

（后文详述）。据柳大元自己说，他不仅向县政府、地区政府写材料举报，还直接

给中央领导写信。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２日至１０月１３日，每天给当时民望极高的总理

朱镕基发一封信，从不间断，在他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同样内容的信换了一下称呼

寄给了胡锦涛 总 书 记 和 温 家 宝 总 理。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底，他 的 举 报 终 于 得 到 了 回

应，从国务院发出的一封要求督办的公函被附在他的举报信后寄到了Ｐ市环保局

和Ｐ省环保局。之后，省地环保局联合调查组就来了。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县政

府连续两年下拨给附近两 个 乡 镇 金 鸡 乡 财 政 所、大 丰 镇 财 政 所 “农 业 灾 情 减 免

款”４３４４１５．２元。据后来厂方和县政府的一 致 说 法，这 笔 钱 实 际 上 是 化 工 厂 补

给村民们的，所以到后来在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将这笔钱作为化工厂已

经支付过的补偿而扣除。总之，用柳大元自己的话来说，在与化工厂的战斗中，

“我点燃了星星之火，后来章金山成了主帅！”

那么章金山又是何人？他又是怎么样走上这条艰辛的维权之路并成为名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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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全市，甚至成为海内外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呢？

村医章金山及其惊人发现

加拿大某资深记者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章金山：“有着像当地寺庙里可以见

到的佛一样亲切的面容，章医生已经把阻止化工厂弄脏东南方中国的苍翠繁茂小

山的他家乡的空气、水和土壤作为他的职业。”① 初见章金山确 实 很 难 把 他 与 一

个带领一千多人的反抗强权的 “领袖”联系起来，一张娃娃脸上永远挂满笑容，

声音细声细气，不凑近的话你很难听清他在说什么，微胖的身体很少有什么肢体

语言。平时少言寡语的他说起这个事件来就滔滔不绝。

他是１９６０年生，原住Ｐ县Ｂ村。１９８０年Ｐ县一中毕业后，参加县、市卫生

局组织的培训，再加上跟一位老中医学习，他习得一身不错的医术，当上了赤脚

医生。从１９８３年起，开始在山寿乡龙降村开私人诊所。１９８９年底，诊所迁至位

处县郊的Ａ村。平静而殷实的日子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９年。由于前几年生意的红火，

这一年，他在城关盖起了一栋令人羡慕的两层小楼，进一步扩大了诊所的规模、

改善了诊所的条件，以适应日益增加的业务。

但就在这一年的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个 “令自己直冒冷汗的秘密”。即自

１９９４年开始，在他这里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症状大多如此相似———头晕、

脑胀、腹痛、恶 心、呕 吐、肩 背 腰 痛、胸 闷、心 烦、干 咳、皮 肤 瘙 痒、眼 酸 流

泪、记忆力衰退、头发脱落等，以前村里生病都是呈季节性、规律性的，现在一

年到头都是种种怪病。村里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短短几年，全村因癌症死亡的

人数达到了２６人，而之前这里的癌症是极为罕见的。而且，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全

村青年人进行征兵体验时就没有一个人合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化工厂

二期工程刚刚投产，生产规模猛然增加两倍，常常有一些村民反映污染加重，而

村民病况反常也正是化工厂在该村落户的时间，莫非……

如果是一般人，想到这里也就算了，甚或暗自窃喜，因为毕竟自己的生意是

越来越好了。但章金山再也坐不住了！后来许多人对他的行为很难理解，包括该

县一位对他颇为关照 的 政 协 副 主 席 就 直 接 问 他： “你 生 意 好 了，怎 么 还 不 高 兴

了？”三年后，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镜头，他道出了他的想法：“生存环境这么

恶劣，村民受这么大的苦，我一个人赚钱有什么意思！”②

“当时，非常天真，以为是上面的人不知道情况，我反映上去就能解决。”他

①

②

文字资料编号：ＣＭ０９５。

中央电视台４月１２日 “新闻调查”，名为 《Ａ村旁的化工厂》，资料编号：ＭＴ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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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说。

告状·曝光·官司

１９９９年底，章金山第一次给Ｐ市环保局和Ｐ市市政府写信反映，但没有回

应。随后，他又给一些媒体写 信，也 石 沉 大 海！２０００年 下 半 年，为 了 整 理 医 疗

档案，他买了一台电脑。在学习上网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诀窍———利用网络

伸张自己的权利远远比以前的投诉和村民们的上访有效。他开始在强国论坛、天

涯等大的论坛上频繁发帖子，“先开始在论坛上发帖子很少人理会，后来附上了

一些照片，回的人就比较多了”。他还通过电子邮件向各个媒体、政府机构大量

地投诉，“能找到邮件地址的有关单位和领导都给他们发了，包括国家的各大部

委，但基本都没有回应”。慢慢地他也就习惯了这种没有反馈的告状。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他突然收到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发来的邮件，让他们

提交正式的投诉材料。信件原文如下①：

你们好！我们将你们的投诉信转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和法规司。同

时我们也请你们直接再写一封正式投诉信分别给环保总局 （地址：北京市西

直门内南小街１１５号，１０００３５）和Ｐ省环保局办公室和污染控制处 （Ｈ市环

保路８号）。

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

ｈｕａｎｂａｏ＠ｘｉａｙｉｄａｉ．ｃｏｍ．ｃｎ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

这对章金山来说，可是个喜出望外的大好消息。他立即着手准备相关材料。

一方面是请人实地拍摄录像，并从此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证据；另一方面，他马上

写了一份正式的投诉书，拿到化工厂附近几个村让村民们签字。村民们也很受鼓

舞，一下子就有１３００多人签了。他满怀希望地将这些材料寄到了指定地的两个

单位，但令他失望的是等来的是无尽的沉默，竟然没有一个单位给他任何反馈。

而村民们也 常 常 来 向 他 打 听 回 应。他说： “当时心情极度地失落，没想到会是

这样。”

接下来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几个调查者始终无法相信，甚至基本可以推断纯属

章金山编造，但我们发现在章金山和村民们的话语中，其是必不可少的诉说，多

数媒体的报道也采信了这一细节。

章金山说，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这个日子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一天正是

① 文字资料编号：ＣＭ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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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沮丧万分的时候，晚上竟然收到了时任总理朱镕基的回信。信是这样写的①：

发件人：ｎｏａｇａｉｎ ［ｎｏａｇａｉｎ＠ｅｙｏｕ．ｃｏｍ］

发送时间：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星期六２１：５８

收件人：章金山

主题：Ｒｅ：紧急求援———人民财产和生命受到严重危害，＝急切请求新

闻媒体记者伸手拯救！

章金山，您好！

我已经收到您的多封来信，可是我只能遗憾地告诉您，我的主页仅仅是

一个个人主页，我对您的困难实在无能为力。如果可能，请查阅一些新闻媒

体的网站并进行投诉，也许会有帮助。

单纯纠缠于这封信的真假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完全肯定该信

不是来自朱镕基②，更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封信成为章金山动员村民的一个

重要手段而且极其有效③，也成了村民们以后行动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既然 “总理”都建议要找新闻媒体投诉一下，章金山当然更加紧了张罗。就

在 “总理”来信半个 月 后， 《方 正》杂 志 的 杨 大 明 记 者 来 到 了Ｐ县。该 杂 志 和

《检查日报》一样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的，正是后者将章金山的投诉信转给了

他们。显然，杨大明是被他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在文章中描述道：

“一望无际的几 个 山 包 上 所 有 的 林 木 和 山 草 全 部 变 得 萎 黄，踏 上 这 些 山 包，

你会看到到处都是枯枝败叶，没有昆虫，没有飞鸟，这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颜

①

②

③

文字资料编号：ＣＭ０１８。

我们的组员谢婧怡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我们对于该信的质疑：

我试图去联系邮箱的主人，但没有成功。发出的邮件被退了回来。这个邮箱已经废弃了。

我们注意到，章金山写给对方的邮件题目是：“紧急求援———人民财产和生命受到严重危

害，＝急切请求新闻媒体记者伸手拯救！”这像是对朱总理说的吗？反观章金山的信，也显得

有点文不对题，因为内容中并没有向新闻媒体记者求助的字样。它可能不是原信。也就是说，

章金山所提到的，朱总理提示他 们 可 以 向 新 闻 媒 体 求 助，然 后 他 们 受 了 启 发，转 而 向 媒 体 求

助的说法有问题。

在我看来，从这个标题，以及对 方 回 信 的 内 容 来 看，信 的 原 文 更 像 是 给 一 个 大 的 媒 体 负

责人写的。我们将邮件地址ｎｏａｇａｉｎ＠ｅｙｏｕ．ｃｏｍ放 到 百 度 里 面 去 搜，并 不 能 搜 出 相 关 的 网 页。

也就是说，它不是像章金山 说 的 那 样，是 从 网 上 的 个 人 主 页、论 坛 中 找 到，然 后 发 邮 件，应

该是别人给他的地址。至于回信者究竟是谁，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该邮件没有落款，有删节的嫌疑。

资料编号：ＡＸ００６。

这使我们想起了旧时农民 起 义 领 袖 屡 试 不 爽 的 “托 梦 造 神”技 术 以 及 康 有 为 的 “托

古改制”，这都是多么准确地把握和利用了时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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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与远处青翠欲滴的群山形成鲜明对比。”

他质问道：“难道利润就是一切吗？”

３月１１日，章金山收到了反映Ｐ县化工厂污染事件的那期杂志。激动的村

民们第二天就到县 政 府 前 面 的 大 街 上 大 张 旗 鼓 地 打 出 “还 我 们 青 山 绿 水”的 横

幅，以宣传这本杂志的机会向社会寻求控告化工厂的募捐。当地群众看到配有图

片的报道后很愤慨，当时就有人纷纷捐款表示支持。３月１３日 晚，县 委 书 记 主

持召开县委办公会议，专题研究龙舟化工厂环保治污问题。形成了中共Ｐ县县委

《专题会议纪要》（三），其中写道：①

……坚决反对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搞非法活动，破坏社会稳定，对触犯

法律的，要坚决依法严肃处理……如果系极少数人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有

关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加强新闻管理，认真把握新闻报道的正确舆论导

向，引导新闻记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政法机关对极

少数违法分子要依法予以坚决查处……

这种宣传和捐助活动连续开展了３天半，３月１５日１１点，Ｐ县建委城管队

制止了他们的行为，并将他们的捐款箱带走了。第二天，他们继续在原地点宣传

并募捐，下午约４点又遭同样的制止。在冲突中，执法人员打伤村民张祯祚的头

部和宋基焕肩 腿 部，张 源 树、柳 大 元 等 多 名 群 众 亦 被 伤 及。村 民 们 以 报 告、控

告、请愿书 （村民联名盖指印）等形式，向Ｐ县公、检、法和县委书记、县长投

诉、请愿，要求严惩伤人的执法人员及返还被抢夺的所有募捐款及财产，但均无

解决。章金山通 过 网 络 向 各 媒 体 及 有 关 部 门 投 诉 了 他 们 的 遭 遇。４月１３日 的

《中国环境报》披露了这一事件。

对于章金山及后来参与诉讼的村民们来说，杨大明可是个大恩人，他不仅第

一次向社会披露了化工厂的污染事件，还最先推荐了他们走法律维权的道路，并

告诉他们可以寻求某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 （后简称 “帮助中心”）的支

持。他们立即按照杨大明 提 供 的 地 址 将 那 一 期 的 《方 正》杂 志 寄 给 了 “帮 助 中

心”，并很快得到了同意支持的回复。４月的一天，“帮助中心”派杨乐玲博士带

记者、律师、环境专 家 各 一 人 前 来 调 查。调 查 共 进 行 了６天，调 查 组 走 访 了Ｐ

县、Ｐ市、Ｐ省的相关部门。在离开之前，调查组交代了提起诉讼应该注意的问

题。自此，后来声势浩大的 “千人大诉讼”正式拉开了帷幕。

① 文字资料编号：ＣＭ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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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证据·钱

杨乐玲走后，章金 山 就 开 始 紧 锣 密 鼓 地 做 起 诉 的 准 备 工 作———寻 求 村 民 支

持、收集证据、计算损失。

事隔四年多后，章金山坦率地说： “说实 话，当 时 对 法 律 并 没 有 什 么 概 念，

想得很天真，以为法律是最公正的，我们受到这么明显的损害，通过法律讨回公

道理所当然！”① 无疑，是来自北京的 “中央记者”和法律专家 给 了 他 法 律 的 启

蒙并增加了他对胜诉的信心。

以前村民们也在零星地告状，在外地记者和专家来调查时，特别是在上次寻

求给环保总局投诉信的签名时，他们给予了章金山出色的支持。这次最首要的任

务还是要征集大家的签名，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力量弱小的农民只有借助于声势

的浩大才有可能引起社会的关注，才能对企业、政府等强势力量造成自上而下或

自外而内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正面去面对问题。由于先前媒体的曝光，村民们

看到了希望，所以，这次的签名更加顺畅，共有１６４３人在起诉书上签上了自己

的名字。当然，并不是所有支持者都在这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 字，像 Ａ村 村 委

书记宋大军就是这样。尽管他非常同情村民们的遭遇，他本人也是污染的受害者

之一，但镇里干部下来明确跟村书记、主任交底说 “要站在厂一边”、“要帮助做

群众的思想工作”，尴尬的村长只能暗里帮助村民了。所以，他支援了诉讼代表

们１０００元钱———要知道他村支书工资收入每个月才３００元呢，但坚决不在起诉

书上签名，而且还要村民们为他保守秘密。

如今要动真格 打 官 司 了，以 前 松 松 垮 垮、模 模 糊 糊 的 关 系 现 在 应 该 明 确 化

了，要想作为一个有战斗力的团体，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由哪些人在法

律上代表他们。早在２００１年的一个晚上，村民们曾经自发在村小学开了一次会，

有两三百人参加，那次会上也有人提出要打官司，将化工厂告垮，并初步推举了

章金山等人作为代表，甚至还谈到了筹集资金的方案。不过，那时候，由于对本

地律师的不信任和对法律程序的全然不了解，也就说说罢了。这次不得不正式面

对这些问题了。

其实，推举诉讼代 表 倒 不 是 什 么 困 难 的 事，在 这 么 长 时 间 与 化 工 厂 的 较 量

中，谁上心谁不上心、谁能力强、谁能真正代表大伙的利益，大家心里早都清楚

了。所以，没有太大争议，章金山等五人承担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

参加诉讼的人数确定了，代表也选出来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钱。上

① 访谈资料编号：ＣＭＬ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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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诉需要一大笔钱。大伙儿一商量，决定向村民筹款。但是，要怎么样才能让大家

愿意交钱呢？虽然 说 村 里 的 村 民 都 受 到 了 化 工 厂 的 污 染，大 家 也 都 希 望 得 到 补

偿，但每个人受到的损失不一样，家庭经济状况也不一样，希望达到的目标也有

所不同。为了尽快筹到钱，他们决定，最后的赔偿款按照每个人交钱的份额来分

配，每５０元算一份儿。这样，那些损失大的村民自然会多拿一些钱出来，以保

住自己的利益。但是，又考虑到一些家庭确实经济困难，他们决定，只要在上诉

书上签字，到时也可以按一份儿的份额参与分配。为了在更大范围内筹资，他们

还承诺，即使不是化工厂附近的村民，只要为诉讼捐了款，到时也可以参与赔偿

的分配。于是，这样一个由几部分组成的筹款、分配方案形成了。虽然这在当时

顺利筹集到了诉讼的费用，却也埋下了重大的隐患，此是后话。

接下来的大事就是收集证据和统计损失了。这两件事让村民们伤透了脑筋，

他们采集了化工厂污水样品却没有机构敢于为他们提供鉴定，也没有一个合法的

机构为他们提供损失评估。

据村民们讲，化工厂的污水一般是在晚上偷偷排出，收集证据已属不易，而

要对采集的污水样本进行检测，困难更大。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３日，当村民们带着他

们通过２４小时日夜轮流监视采取的５种污水水样来到Ｐ市环境监测中心要求检

测时，工作人员一听说水样来自龙舟化工厂后就以所送水样量少、不符合检测要

求而当即拒绝检测。在他们不知所措时，章金山拨通了 “帮助中心”许老师的电

话。许老师确认水样符合检测要求后，指导他们可以赴 Ｈ 市环境检测站或Ｐ省

环境监测站送检，并 提 醒 他 们 准 备 好 检 测 费，对 检 测 机 构 说 明 是 付 费 的 委 托 检

测。他们马上赶往 Ｈ市环境检测中心，也遭到了拒绝。最后还是省检测中心同

意按委托检测收取检测费后将样品留下了。一周后，检测结果出来了，五瓶水样

中有一瓶杂质过多无法检测，其余四瓶六价铬含量分别超出国家标准１０倍、１２

倍、６倍、５４倍。这是诉讼中证明化工厂污染周围环境的重要证据。

为了做好参加诉讼的每个村民所受损害状况的评估，章金山他们在 “帮助中

心”许老师的指导下拟定了统计方案，几位诉讼代表人挨家挨户让村民们自报自

家的损失，然后再集中整理。整个统计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他们收集的资料有

两个药箱那么高。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７日，村民们正式就向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

民事诉讼，整个提交给法院的诉讼材 料 有１９００多 页，Ａ、Ｂ、Ｃ三 个 村１６４３名

村民成为原告。后来，又有９７名村民申 请 加 入 到 诉 讼，原１６４３名 原 告 中 有１０

名自愿退出诉讼，另有９名去世，参与诉讼的村民总人数为１７２１人，被很多媒

体称为 “千人大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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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庄事件到社会事件

村民们的行动越来越多地被外界所关注。２００２年６月份，《方正》杂志又做

了环保机构拒绝污水检测的追踪报道，《法制日报》、《光明日报》也做了跟进报

道。媒体的声音得到了国家环保局的回应。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１日，由该局纪检曾某

带队的检查组来到了Ｐ县，尽管由于种种操作使得村民们连这位 “救星”的面都

没有见到，但当他们得知当天国家环保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重点查处的

５５家环境违法 企 业 名 单 中，Ｐ省Ｐ县 龙 舟 化 工 厂 名 列 其 中 时 还 是 欢 欣 鼓 舞 了

一阵。

１１月２０日，省环保局在Ｐ县主持召开了Ｐ县龙舟化工厂年产二万吨氯酸盐

技改项目环保验收征求意见会，并形成了 《Ｐ省环保局关于印发Ｐ县龙舟化工厂

年产二万吨氯酸盐技改项目环保验收征求意见会纪要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

是对化工厂和Ｐ县环保局提出的十条要求，村民将其简化为三句话：“山上要见

树木，水里要见鱼虾，地里要见庄稼！”

紧接着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件以及国家信访局 《群

众反映》内刊中都点了Ｐ县龙舟化工厂的名，将其作为破坏环境的典范，《中国

环境报》等媒体也继续跟进报道。化工厂与村民的冲突已逐渐从一个村庄事件走

向了一个社会事件，而最终实现这一转变的是中央电视台 “新闻调查”的报道。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２１时１５分，“新闻调查”栏目以 《Ａ村旁的化工厂》为题

将村民们与化工厂的恩怨纠葛全方位地展现在了公众面前。节目迅速在全社会范

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人被这个村庄的命运震惊了。林世杰，这位土生土

长的Ｐ县人，当时已是 《检查日报》的记者，他这样描述了他当时的震撼：①

缭绕的烟雾，枯死的杉树，干瘪的稻谷……我几乎是屏住呼吸看完４月

１２日中央电视台 “新闻调查”节目播出的 《Ａ村畔的化工厂》。

他也见证过这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他动情地回忆道：

我凝视着 那 条 小 河，在 我 的 记 忆 中，它 清 澈 宛 转，流 过 很 多 村 庄。夏

天，孩子在河里游泳，老人在河边钓鱼，妇女们在岸上洗衣服，并不时大声

吩咐自己的孩子别到水深的地方。那是一幕多么美丽的乡村图画呀，但一切

因为化工厂的到来而改变。几年来，我陆陆续续还乡，却发现那条河流日益

肮脏。当我抱着我嫩芽般的侄女路过河边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哀———我们

将要给自己的下一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① 文字资料编号：ＣＭ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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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　　

也许出于同样的忧虑，各大媒体蜂拥而至，纷纷将视线投向了这个村庄。我

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新闻调查”播出后，仅２００３年，就有１５篇对这个事件

比较深入的报道。①

但令村民们遗憾的是，“新闻调查”节目播出的当晚，竟然全县停电。村民

们认为这一定 是 化 工 厂 搞 的 鬼，目 的 是 “为 了 封 锁 国 家 新 闻 信 息，不 让 群 众 知

情”。根据章金山提供的证据，他当晚致电县电力公司询问，值班小姐在睡梦中

迷迷糊糊地说出了真话：“Ｐ县的电由龙舟化工厂控制，它高兴送就送，它高兴

停就停。”② 第二天，Ｐ省环保局一位副局长专程来到Ｐ县调查污染事件的真相。

在电力公司，她看到了昨晚化工厂厂长洪达开下达停电命令的原始记录，但电力

公司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当晚会有雷电雨，为安全起见洪厂长才来电 要 求 停 电。③

真相如何，暂且不论，有一点是明确的，化工厂是可以控制县电力公司的。

媒体的狂轰滥炸，使得本属于化工厂和村民们之间内部冲突的事件变成了一

个全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这对这个案件的走向几乎是 决 定 性 的。２００３年８月

１３日该厂被国家环保总局列为全国十大环境违法案件。

引起双方上诉的初审判决

回到诉讼本身。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７日，村民们向Ｐ市中级人民法 院 提 起 诉 讼，

并提交１６０００元诉讼费 （“帮助中心”支援村民８０００元）；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３日法

院受理了本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又向法院递交了 《鉴定、评估申请书》，２００３

年３月３１日法院通知预交委托鉴定、评估费３万元，村民们第二天就把这笔费

用交上去了 （同样是 “帮助中心”支援一半）；原定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４日进行庭

前交换证据，后因 “非典”突发，推至当年７月１７日。

令村民们极为不满的是法庭既不认可他们自己提交的损失评估，而且收取了

他们的委托鉴定、评估费，却迟迟不委托鉴定，导致无法开庭审理。他们认为法

院这种行为是在有意偏袒被告，一直拖着等越来越多的证据消失后就可以为他们

开脱责任。原告代理律师王大发非常气愤地说：“环境诉讼的案子损害赔偿鉴定

时效性很强，证据稍纵即逝，他们这样拖着，明显是为了偏袒被告。”

愤怒的原告们和他们的代理律师一次次与法院交涉，直到２００４年４月，法

①

②

③

详见刘伟伟：《草根的两面与媒体的双刃———Ｐ省Ｐ县千人环保诉讼调查》（中国人民

大学社会学系 “公益诉讼与环境治理”课题组工作论文）未刊稿。

见 《反映龙舟化工厂污染事实概况———艰难的民间环保路》，文字资料编号：ＣＭ０５６。

这一细节来源于当时的现场录音，二手录音资料编号：ＳＬＹ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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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才委托江西一会计师事务所出面做评估鉴定。接到会计事务所提交的评估鉴定

报告后，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４日，中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

一年前的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１日，章 金 山 等 曾 向 法 院 申 请 能 否 根 据 《民 事 诉 讼

法》第１２１条的规定，① 将案件开庭审理的地点确定为Ｐ县，他们的理由是大多

数被告是贫困 农 民，希 望 旁 听 但 又 无 力 承 担 来 往Ｐ市 的 费 用。被 法 院 拒 绝 后，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４日开庭当天仍有一百多名村民凌晨二点多出发，包车３辆赶往Ｐ
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午７时到达法院。法庭上主要围绕三个焦点问题展开激烈的

辩论：②

（１）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排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化工厂否认村民们的损失

是由他们造成的，辩称自己的环保设施齐全、先进，“三废”排放完全符合国家

标准，不存在污染环境问题，并拿出环保局等部门提供的证明为自己辩护；他们

还认为如果当地确实有污染损害情况存在也应该是临近的机砖厂排污造成的。这

一说法激怒了村民们， “机砖厂１９８５年建厂，１９９２年就停产了，怎么会造成污

染呢？”当场就有不少村民离席以示抗议。

（２）原告的损失范围及数额是多少？根据江西会计师事务所做的评估鉴定，

村民的损失面积只有１０４亩，而村民认为实际损失应该是５０００多亩，这个差距

太大了。还有，被告方否认化工厂对村民身体健康有任何损害，原因是本厂职工

常年住厂内并无特殊病患。在毛竹价格等问题上双方分歧也非常大。

（３）本案的诉讼时效，被告认为根据 《环境保护法》第４２条的规定，环境

污染损害诉讼时效只有３年，因此，原告至少在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前之主张已超

过诉讼时效。而原告方辩称他们早从１９９５开始就与化工厂交涉，诉讼时效可从

１９９５年开始计算。

还有一件关键的事情，虽然在当天的庭审当中没有太多的涉及，但却是日后

争执的焦点。就是被告坚称自己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已通过政府的 “农业灾情减免

款”补偿给被告４３４４１５．２元，应该在这次的损害赔偿中扣除。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５日，中院宣布了他们的裁决结果③：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一 百 二 十 一 条 原 文 是：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民 事 案 件，

根据需要进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

详细过程参见 《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４日 上 午８时３０分，资

料编号：ＦＹ００２）和 《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文字资料编号：ＦＹ００１。
《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文字资料编号：ＦＹ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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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　　

一、被告Ｐ省 （Ｐ县）龙舟化工有限公司应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侵害；

二、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后１０日内赔偿原告山场林木、果树、毛竹和

农田等损失人民币２４９７６３元；

三、被告应在Ｐ县县政府批准的废渣堆放场建立后或被告与福大废渣无

害处理成果投入生产后或环保部门允许的其他处理方法确定之日起六个月内

清除厂内工业废渣和后山工业废渣；

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７７６８３元，由原告负担２５８９５元，由被告负担５１７８８元；鉴

定费１０００００元，由被告负担。

作为原告代表的章金山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准备向Ｐ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他们的赔偿 请 求 是 经 济 损 失１０　３３１　４４０元，精 神 损 失３　２０３　２００元，总 共

１３　５３４　６４０元，而法院的判决连个 零 头 都 没 有 达 到。核 心 的 分 歧 在 于 三 个 方 面：

第一，村民们对损失的判定与法院认可的损失判定差别太大；第二，村民和法院

认可的农作物价格计算方法差别太大；第三，村民们请求的精神损失赔偿没有被

认可。而且 “立即停止侵害”，这种判词含糊不清，等于没说。

５月３０日，他 正 式 向 省 高 院 提 交 上 诉 状。同 一 天，化 工 厂 也 提 起 了 上 诉。

他们的理由是本来严格按照法律条文的话，他们无需做出任何赔偿，村民们是成

心跟他们找茬。他们态度非常强硬：

从１９９５年起出现部分山林的枯死现象，并非答辩人的排放的废气所致，

只是由于答辩人是一个有利税大户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冤大头，是一块唐僧

肉，所以，所在地的村民就屡屡找答辩人操刀割肉。也由于答辩人为了急于

搞好与周边村民的关系，基本上是有提都赔，就更助长了这种不正常的索赔

现象，从１９９５年至今已支出了各种名目的补偿费几十万元。①

媒体轰炸中的终审

继上一年 《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新华网》等国内权威媒体后，今年海

内外媒体对这个案件发起了前所未有的轰炸，《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南

方农村报》、《新华网》、《公益时报》、《法治中国》、《财经杂志》、《环境》等，还

有海外的 《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等都加入了这一行列。而且从标题就可

① 参见２００３年１月８日 《龙舟化工厂答辩状》，文字资料编号：ＨＧＣ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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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来，几乎是清一色的表达对化工厂的谴责，甚至说 “围剿”也不过分。①

省高院立案后派法官专门来现场查看情况，据村民们说，当时高院的法官来

看以后觉得中院做出的损害范围认定非常荒唐。这让村民们对二审充满了幻想。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８日是该案二审开庭的日子，事先章金山通过电子邮件广泛地向他

的媒体朋友们发出 《全国十大环境违法案二审 （８·１８）庭审邀请函》，还打印了

一份名为 《喜讯：旷日持久的全国十大环保案件的诉讼二审 （８·１８）在省高院

开庭》的传单四处散发。他满以为在这次庭审中，省里的法官大人能够为他们重

新厘定赔偿的范围，还他们一个公道。但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６

日宣布的判决书中，除了没有扣除一审以已经支付 “农业灾情减免款”为由而扣

除的４３４　４１５．２元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赔偿款变为６８４　１７８．２元。

对于这一结果，章金山有几丝无奈地说：“判下来，我们虽然觉得有些不公

正，但也无所谓，这个事情时间太长了，做一个阶段性的了结也好。”

２００６年初，该案在起诉和判决的层次上 基 本 告 一 段 落 了，但 这 个 完 整 的 过

程又一次成了全社会的焦点。因为在由法制日报社与中华律师协会共同主办、由

清华大学法学院等多家著名法学院协办的 “２００５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 选 活

动”中，其顺利当选，排名第九，几乎所有的大陆媒体都发布了这一消息。村民

们恶作剧似的跑到城关路口拉了个横幅 “祝贺龙舟化工厂被评为全国污染企业第

九名！”

三、打赢官司之后的故事 （胜诉之后与诉讼背后）

到此为止，从立 案 到 终 审 判 决 这 样 一 个 过 程 是 完 成 了，结 果 是 村 民 们 “胜

诉”了，尽管判给他们的赔偿只有他们诉求的二十分之一。出人意料的是，终审

之后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

扑朔迷离赔偿款

２００６年１月，章金山等五位诉讼代表分别收到化 工 厂 发 出 的 前 去 领 取 诉 讼

赔偿款的通知，但当他们来到化工厂时却被告知此笔款项已经转给Ｐ县法院。他

们马上赶到Ｐ县法院找到了副院长兼执行局局长张浩，张浩说该款要请示院长。

院长告诉章金山等人必须得拿出一个方案，把这笔赔偿款分配清楚，并在张榜公

① 详见刘伟伟：《草根的两面与媒体的双刃———Ｐ省Ｐ县千人环保诉讼调查》（中国人民

大学社会学系 “公益诉讼与环境治理”课题组工作论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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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后，由法院去调查，要在所有委托人百分之百同意该方案时，县法院才能将此

笔款交给五位代表人。章金山当场就火了：“作为一院之长，这么荒唐的话你也

说得出来？两 个 人 的 案 子 你 们 判 了 还 多 数 要 被 反 驳，怎 么 可 能１７２１人 全 部 满

意？”院长也不好反驳，只说这是县委主要领导的意思。

他们回去将诉讼前筹集经费时约定的方案整理了一下交给了法院，法院说这

个方案明显跟判决书不合。章金山说：“你们认为这样不可行的话能否写一个书

面的东西给我，告诉我怎么样才行？我一定百分之百照做。”但法院一直没有什

么反应。

案子就这样一直拖着，到我们去调查时，离判决生效已有一年零九个月了，

仍然是杳无音信。明明胜诉了，却一分钱都拿不到手，村民们都很失望，慢慢也

没有什么积极性了。

执行款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局面，整个过程我们都是一头雾水。Ｐ县县法

院既非本案初审法院，更非终审法院，自始至终与该案没有任何干系，为什么钱

竟然到了他们的户头？他们又有什么权力扣住不给？章金山等人明知判决已经生

效，赔款已经到位，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去初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对法院副

院长、执行局局长 张 浩 深 入 访 谈 后，逐 渐 解 开 一 些 疑 问，但 很 多 猜 测 仍 然 无 法

证实。

这位充满警惕的年轻院领导反复确认我们只是搞学术研究的 “高材生”后与

我们推心置腹地谈了他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以下是我们当时的记录。①

张浩说：“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执行应该在一审法院，县法院对这个案子

既没有管辖权，也没有义务代管这笔钱。但当时地方政府和党委有要求，能不能

帮忙开一个账号，把这笔钱暂时寄存在我们这里。他们的考虑是这么大一笔钱、

涉及那么多人，怕分配不清楚产生矛盾，影响地方的安定、稳定大局。地方党委

有些要求我们不得不照做。法院人、财、物都在地方，受制于人。从我们来讲，

为地方政府做点事情也是应该的，毕竟党是绝对的领导。”但他反复强调，“我们

法院本来没有这 个 义 务，这 是 不 属 于 我 们 做 的 事 情，我 们 只 是 帮 地 方 政 府 一 个

忙”，他们 “还 巴 不 得 （村 民）早 点 把 钱 拿 走，放 在 这 里 三 天 两 头 的 有 人 来 找，

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事情，烦死了”。按党委、政府的要求，诉讼代表们只有拿出

一个所有诉讼人都服气的分配方案这笔钱才能放行，而且还必须得有县主要领导

的亲自批示。所以，法 院 也 不 能 轻 易 将 钱 交 给 村 民，法 院 领 导 总 是 找 各 种 理 由

推。比如说执行局就说要请示院长，而院长则要么说是县领导的旨意，要么说是

① 访谈资料编号：ＦＹ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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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领导任上的遗留问题，他对案件不知情，不能轻易松口。

张浩道出了法 院 的 尴 尬，他 也 同 情 村 民 的 处 境，认 为 他 们 来 要 钱 也 是 正 常

的：“但是，许多事情就是情法冲突，合情合理但不合法。……从法律上讲，拿

走执行款，有授权有委托、手续齐全就行。法院现在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夹

在中间。”在判决还不到一年时，他甚至私下里当面跟章金山说让他们赶紧向中

院申请强制执行。“当时还在法律期限内，他们委托手续也齐全，只要他们一申

请，没有任何人能以任何理由不给。我们基层法院马上就得把钱汇上去，转个账

就完了！”但令张浩纳闷的是：“这么简单一个事情，他们为什么不申请？他们那

么多法律专家，为什么不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说他章金山不懂法律，他身边那么

多法律人才不可能不懂！政法大学那些教授和律师们不可能不懂啊！况且我也当

面跟他说过。为什么？”张浩给出的推测是章金山等人就是存心炒作，有意让案

子拖着，让媒体炒作，以牟取自己不正当的利益。我们问他会有什么不正当的利

益。张浩说：“他可以继续让村民们跟着他闹，他还可以到处接受采访啊，出去

参加会议啊，接受其他机构的资助啊！还可以博取同情，提高知名度。”说到兴

致处，他还给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佐证他的推测。章金山曾经跟卫生局打了一场

官司，是他 经 过 手 的，比 较 了 解： “当 时 卫 生 局 要 去 查 封 章 的 诊 所，章 金 山 说

‘你们尽管查吧，越早查封越好，你们断绝我的生活来源，我马上到网上去寻求

支援’。可见，这个人是存心炒作的。”

就此我们专门对章金山做了一次访谈，他自己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知道可

以申请强制执行，也知道只要申请就可以把钱拿到手。但是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听

政法大学那边的。诉讼费什么的都是他们出的，我们什么事都是请教一下他们，

怕自己做不好他们又七说八说的。”“当时５月份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遇到了张

兢兢律师 （该案的代理律师之一，‘帮助中心’志愿者），他说他帮助申请，但后

来就一直没有申请。很快时间过了。”为什么耗费这么多人、财、物力打赢了一

个官司，他们竟然如此不积极呢？张给出的解释是：“可能是他们嫌赔偿太少了，

要求赔一千多万，只赔了６８万，太少了，没有积极性。”

对于县委为什么会命令法院扣留他们的赔偿款，他的分析是：“厂里背景比

较硬，跟政府合伙，通过这个事件杀鸡吓猴，把我们做一个反面教材教育老百姓

不要闹事，即使告赢了也得不到钱。”

无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有两个结果是章金山等人必须得面对的：第一是村

民们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章说：“那个没有执行的话，对我本人影响太大了，

如果执行得好的话，现在可以干很多事情。现在群众的积极性都调动不起来了，

压力很大。”第二是强制执行的期限已过，“现在不能走法律程序了，只能走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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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了。”

是是非非章金山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作为这个事件核心的章金山究

竟是一个什么 样 的 人？他 到 底 为 什 么 要 如 此 坚 决 地 要 干 这 一 切？君 子 乎？小 人

乎？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我们的每一个队员，我们几乎在Ｐ县遇到每一个人都要

就这个问题询问一番，但结果仍然是不一而论，甚至极为冲突。

好人章金山　村民们对章金山基本上是一致好评。我们综合了一下，比较具

有代表性的看法有几种：（１）人家为了帮我们告状，开了二十多年的诊所都被停

了，整个生活来源都没有了，家里还有四个孩子读书，做出的牺牲太大了，人家

具有奉献精神；（２）懂电脑，有办法；（３）关心别人，正义感强；（４）他就是想

为群众做一件好事，就是毛泽东讲的为人民服务；（５）对人很好、看病也很好，

没说的；（６）这个人不贪钱，有钱交给他很放心，他所有账目都有一个明细，一

分钱不吃你的，随时向你公开；（７）人家生活好好的，开个诊所，生病的人多了

他赚得钱还要多些，而且人家本来还不是我们 Ａ村人，人家帮 我 们 争 权 利，为

什么啊？

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任何村民对章金山有很负面的评价。这让我们很吃惊，

因为据我们的经验，在熟人社会中大家相知比较深，一般有什么缺点都清楚的，

隐瞒不了，所谓 “仆人眼里无将军”。而且章金山还离过一次婚，一般在农村离

婚的人不会有什么好名誉的，我们也有意提醒部分村民这一细节，但村民们几乎

都不觉得有损他的形象。

刁民章金山　与村民评价决然相反的是化工厂行政副总郑敏。提起章金山，

他非常激动，说： “这个人是个典型的刁民、神经病。他 就 是 对 党 和 国 家 不 满，

对改革开放不满。”他说化工厂是省里一个重要工程的标志性项目，很多中央领

导都来视察过。对于这样一个项目，“他煽动村民搞破坏，不是反党反政府是什

么？”他还建议我们好好去查查这个人的背景，“他父亲受到不公正待遇，他自己

又超生了几个女孩子，政府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他也就一直记恨在心。”他认

为章金山看见村民们闹得厉害，就趁机在村民中散布谣言，把人们生病的原因全

部都推到化工厂头上，其实他的说法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且不说村民得的病和

化工厂的污染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他所说的 “生病率”上升情况，没有与别的村

子的横向比较数据，也没有与Ａ村历年情况的纵向比较数据，根本是无稽之谈。

他们所提出的征兵无人合格的事情，化工厂后来的核实也证明，那十个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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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由于文身、乙肝等原因被淘汰，和环境污染一点关系也没有。①

千古罪人章金山　与化工厂的郑敏相比，政府对章金山的态度要理性一些，

但更多的是无奈。政府最首要的考虑是怎么样把Ｐ县的经济搞起来，摆脱贫困县

的帽子，或说得更实际一点，首先要解决这么多公务人员的工资，保障其辖区内

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这个穷山区发展经济不可避免会造成一些环境破坏。怎么

办？当然，官方的语言是如王红副县长所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呢，是辩证

关系———也不是说，发展了经济就不要考虑环保，也不是说单纯追求环保就不要

发展经济。”② 但实际上往往是 “先污染、后治理”。所以，章金山硬是要在这个

问题上较真，让政府很头疼。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１８日，吴仪副总理来Ｐ县考

察，章金山等人准备组织群众去反映包括化工厂事件在内的Ｐ县环境破坏情况，

乡政府提前将他们 “软禁”起来，并推心置腹地说： “金山，Ｐ县这些年正处于

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你再这样闹下去，你就成为全Ｐ县人民的千古罪人了！”初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细想确实包含了政府思维的逻辑———你老是这样闹，搞

得人家不敢来投资，经济还要不要发展了？

环保英雄章金山　在媒体的笔下和ＮＧＯ的圈子里，章金山都是一个环保英

雄。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的媒体，采访过章金山的不计其数，他们多将

其形容成一个环保斗士甚至为了公众利益而奋不顾身的 “殉道士”，他的身上笼

罩着不少光环。从２００２年到现在，已有不计其数的媒体对他做了报道，多是将

其塑造成一个民间的精神领袖、一个卡里司玛式的传奇人物。如：③

６年来，以章金山为首的村民几乎进行着孤独的抗争。因为本应为他们

撑腰壮胆的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不仅噤若寒蝉，且有为虎作伥之嫌。（《中国

绿色时报》）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抗争中，村民们把章金山视为 “精神领袖”。“我不会

搬家。现在大家都看着我，如果我退了，大家就散伙了。”章金山说。（《南

方周末》）

“农民们十分穷苦，请不起律师，只有我能帮助他们。”作为医生，清醒

地意识到这种激变严重性的章先生，毅然跨越本职工作，站到了最前线。章

先生也受到了非法的迫害。（日本经济新闻社）

①

②

③

访谈资料编号：ＨＧＣ０２３。

中央电视台 “新闻调查”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播出节目 《Ａ村旁的化工厂》。

详见刘伟伟：《草根的两面与媒体的双刃———Ｐ省Ｐ县千人环保诉讼调查》（中国人民

大学社会学系 “公益诉讼与环境治理”课题组工作论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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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能回去。如果我停止，政府将会以我作为一个你无法抵抗他

们的例子。”“必须有人大声清楚地说出，不然这个村庄将不能生还。”（加拿

大 《环球邮报》）

章金山表示，他不会放 弃 与 这 家 化 工 厂 的 斗 争。他 说， “我 是 个 医 生。

这是我应该做的。”（《华尔街日报》，题为 “中国赤脚医生打响环境保卫战”）

……

与此同时，国内外众多的民间组织纷纷邀请章金山参与他们的活动，给他提

供资助、培训，还为他颁发奖章。① 当然，为他们提供帮助最多的是中国政法大

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它将章金山领导的这个维权运动作为中国环境维权

运动的典型，不仅给予了法律和经济上的帮助，而且给了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的精

神动力。绿色和平、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民间》杂志等都给了他很多关键性

的帮助。他还先后应邀参加了中日环境纠纷处理国际研讨会、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与暂行办法能力培训班、社会政策国际培训、“环保民间组织的作用与发展”的

交流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基层民间组织能力建设培训班、珠三角公

民社会能力建设专修班等。就在我们去调查前不久，他还获得了ＳＥＥ·ＴＮＣ生

态奖 （２００７）颁发的奖章。

多面人抑或 “在变化”？　与前面几种对他全是全非的看法相比，我们从政

府工作人员那里听到最多的说法还是 “这个人很复杂”、“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

个人”。在向政府官 员 询 问 他 们 对 章 的 看 法 时，我 们 一 般 是 分 两 方 面 问，一 是

“站在你官员角色的立场上，你如何看待章金山这个人？”二是 “作为一个普通的

人，你如何评价这个人？”我们得到的答案几乎是惊人的一致———作为扮演特定

角色的 “官”，他们很讨 厌 这 种 死 缠 乱 打 的 “刁 民”；但 作 为 一 个 普 通 的 “人”，

他们也能够理解章金山的某些做法。特别是对于他最开始的活动，他们还觉得这

个人可能比较具有正义感，因为那时候化工厂确实污染比较严重，但后来已经改

进了，环保局和化工厂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章金山还是不依不饶，这就让

人很难理解了。最让他们气愤的是章金山的眼光还远远不光盯在化工厂，Ｐ县环

保局局长陆兆丰说：“在化工厂这个官司没有什么炒作价值后，他又在其他地方

找茬。比如说，民政部门建垃圾填埋场、火葬场、公墓这些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

需要，他都一味的反对。”他甚至断定章金山那个组织是个非法的组织，“你环保

① 详见张丽娟：《Ｐ县 绿 色 之 家———一 个 草 根 ＮＧＯ的 成 长》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社 会 学 系

“公益诉讼与环境治理”课题组工作论文）未刊稿，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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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不干环保的事，我们干环保的事你 还 反 对，你 算 个 什 么？”① 在 派 出 所、法

院、信访办我们也听到了同样的说法。②

在握手告别的时候，面对章金山招牌式的微笑，我们更加迷糊。“他究竟是

个什么样的人？”就在一个小时前，在他存放大量档案资料的接待室里我们惊讶

地发现，在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里，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我们———原来我们在这里

跟他的每一次谈话，每一个动作都被他记录在案了。不光是我们，每一个进出他

家的人都在他那里留下了永远的记录。想想不禁打了个冷颤。

众说纷纭诊所案

关于章金山诊所被关并受到拘留一事也是众说纷纭。章本人和村民们声称这

完全是个非法的政治迫害；而卫生局说这完全是个正常的整顿，他不符合营业条

件，跟化工厂的官司没有任何牵连；而在法院我们听到的说法则是取缔章金山的

卫生所没有丝毫不合法，但也不能说跟章金山的诉讼等行为没有关系，“不搞也

可以，搞你也绝对没有错”。③ 但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采取了 章 金 山 的

说法，将其渲染成 一 个 政 治 迫 害 案，而 将 卫 生 局 和 法 院 描 绘 成 化 工 厂 和 政 府 的

帮凶。

据章金山的说法，从２０００年他 “站出来”起，县里面就开始利用卫生局对

他进行百般刁难，那时就责令他做到药房、治疗室、诊室三隔离，他们是全县唯

一一家被这样要求的诊所。从那以后，经常闯进来进行突击药品检查，最多时达

到每周３次。终于他们制造了一个彻底打击他的机会。为了规范管理，国家卫生

部门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医师资格的认定，所有行医人员必须通过统一的

医师资格考试。２０００年章金山到Ｐ市参加了统一考试，没有通过。但他说当时

跟他一起考的很多硕士博士都没有通过，像他这种乡村医生通不过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情了。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６日卫生部下发了 《关于妥善解决医师资格认定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规定 “对因地处偏远、单位解体或其他等特殊原因，未能及时

申请认定医师资格，但符合医师资格认定条件的人员，各地应继续受理并予以补

办。”Ｐ市则明确规定 凡 行 医 超 过１５年 者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可 以 免 试 申 请 医 师 资 格

证。然而，在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２日，章金山收到了卫生局签发的 《关于责令停止执

业活动的通知》复印件，说他没有申请医师资格证，应立即停止执业。他觉得卫

①

②

③

对Ｐ县环保局局长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为ＺＦ０１０。

对派出所、法院、信访办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分别为ＺＦ０１１，ＺＦ０１２，ＺＦ０１３。

在县法院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ＦＹ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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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纯粹是对他进行打击报复，所以没有理会。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８日，章金山收到

了编号为 “Ｐ卫医罚字 ［２００４］００８号”的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给 他 的 处 罚 是

“１．责令立即停止执业活动；２．罚款人民币５０００元整的行政处罚”。

此时，化工厂的案 子 还 在 等 待 中 院 的 判 决 中，章 金 山 又 启 动 了 另 外 一 场 官

司。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８日，他向Ｐ市卫生局提起了行政复议要求；Ｐ市卫生局于查

证后做出的答复是 “被申请人办理的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

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他向Ｐ省Ｐ县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起诉Ｐ县卫生局，法院判决他败诉。他立即上诉到Ｐ市中级人民

法院，同样被判败诉。中院判决送达后，他的行医行为正式被法律标定为 “非法

行医”。

为了一家６口的生活，章金山立即向县民政等部门申请 “低保”，被拒绝后

他恢复了诊所的营业。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７时３０分 （章金山反复强调这是法院

的非上班时间），他被县法院来的人带走了，随即被拘留４６个小时，直到他托人

将５０００元罚款交上，理由正是 “非法行医”。这次拘留的经历对章金山来说是个

奇耻大辱，这让他感觉到地方政府不会轻易放过他。

在卫生局的访问我们听到的完全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章金山在参加医师资

格统一考试中只得了１２分，本来也可以当作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按照特殊情况处

理，即免试申请行医资格证，但他又没有申请。当卫生局按正常程序去执法时，

他还态度非常恶劣，还要打官司。“如果你要跟我们用法律来解决，我们就用法

律喽。我们都是有文件政策支持的，也不怕打官司。现在我们中级法院已经二审

判决了。”① 在这里，卫生所被取缔跟化工厂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在与县法院副院长张浩的私下交谈中，我们得到了故事的又一个版本。

要说这个案子，他章金山没有任何理由，他没有医师资格证取缔他完全

合法；你这种情况我作为政府部门不管你也可以，反正你在这里行医２０多

年，但是管你不会错。你 要 说 我 搞 你，那 我 也 是 有 法 律 依 据 的。……一 句

话，不搞也可以，搞你也绝对没有错。②

依这一说法，章金山的诊所被取缔是完全合法的，但也不是说非取缔不可，

就像卫生局人员所说的，这种情况 “一般也可以通融通融……我们也不可能说一

下子就砸了人家的饭碗嘛！”③ 但要记住，这种通融只 不 过 是 给 你 的 恩 赐，而 不

①

②

③

在卫生局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ＺＦ０１５。

在县法院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ＦＹ０１６。

在卫生局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ＺＦ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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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应有的权利，因此，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这种情况，你可以说政府是在

打击报复你，但你又有什么办法？

写到这里，村民和化工厂的纠葛接近尾声了，但是对于章金山来说，故事远

远还没结束。旧的烦恼还没解除，新的烦恼又摆在面前了。

治理·危机·转型

几乎我们访问过的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这几年化工厂的污

染得到了比较好的治理。虽然，在工厂附近山上，我们发现很多树叶依然发黄甚

至半截枯萎，附近农田里的作物还是那么瘦弱和病态，空气中偶尔还会夹杂着刺

鼻的气味，但如果没有外人的指点，如果我们不是亲眼看过当年他们拍下的触目

惊心的录像和照片，简直无法想象这里会因为环境问题打了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

环保官司。从远处看，山上还是绿油油的。行走在山上，我们有的队员还开玩笑

说似乎在春游。

环保部门说，近几 年 由 于 群 众 的 反 映，他 们 确 实 加 大 了 对 化 工 厂 监 测 的 力

度，化工厂也投入了很大的成本进行污染治理。２００２年，县 环 保 局 成 立 了 监 测

站，聘了４位专业的分析人员，还开通了２４小时环保热线。同时，省环保局在

化工厂的排污口设置了２４小时实时监控仪器。化工厂购进了一台价值３５万人民

币的德国设备，力争将环境污染减到最小；厂里建立了３座废气吸收塔，将废气

处理后供给临近的宝石厂使用；废渣处理也在积极研发之中。

毫无疑问，这里环境的治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章金山等人的推动。然而，章

金山他们面临的危机是村民的环境好转了，跟着他们 “闹事”的动力也不至于像

当年那样 “为了生存”。村民们开始回到过去平静的日子了，而作为带头者的章

金山呢？他可能永远也回不去了。这几年，他经历太多了，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

村医变成了媒体聚焦的宠儿。他不仅走出了那个山村，走出了那个城市，走出了

那个省，他还走出了国门，而且都是以贵宾的身份赴约的。他已经加入到了一个

新的网络———ＮＧＯ，并在这 个 网 络 中 得 到 了 尊 重、找 到 了 认 同，他 的 资 源 已 远

远不是一个一般农民能够拥有的。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电脑技术、法律知识和

与媒体、政府及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技巧。这一切决定了他不会选择回到

过去，他不会甘于再过那种平庸的生活。而且，地方政府已经取缔了过去他赖以

生存的诊所，还把他作为跟政府作对的典范来防范。虽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 “依

法抗争”（李连江、欧博文，１９９７），但是他在体制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这

一切决定了他的转型。

实际 上，早 在２００４年，他 就 开 始 考 虑 这 件 事 了。这 一 年，在 “地 球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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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家 园”等 环 保 组 织 的 帮 助 下，他 宣 布 正 式 成 立 “Ｐ县 绿 色 之 家”。他 说：

“当时想，要想使我们的行动能够维持下去，产生长远的影响的话，就应该成立

个组织。”①

从那时到现在，这个组织基本上只是章金山个人的工具，对化工厂的官司也

基本没有什么推动作用，但是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干的事情已经不少。章金山现在

更多的是把自己定 位 为 一 个 农 民 维 权 专 业 人 士，他 的 机 构 也 是 农 民 维 权 专 业 机

构。所以，他虽然仍然关注着环境污染的问题，但他的视野至少已经扩大到以下

领域：法制宣传、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为此他曾经租了一辆拖拉机，打上标语

沿街宣传；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此他发起了抵抗政府建立火葬场、垃圾场、公

墓等活动，他参与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保护某自然保护区活动；帮助农民进行其他

维权活动。

如果说在化工 厂 事 件 中，在 某 种 程 度 上，他 还 是 在 为 自 己 的 权 利 而 战 斗 的

话，那么，现在他已开始了主要为公众利益而奋斗的生涯。这种诉求的转变不能

不说与他面临的生存危机和个人转型有关。

官司·曝光·告状

化工厂的官司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段日子，章金山表现得特别低

调。他自己说，从去年被拘留到现在是他近年来最为低调的时候。“那次拘留对

群众的打击太大了，像天塌了似的。”他说，“媒体也很少关注我们了，也不太好

关注。”我们不知道他说的 “不太好关注”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此艰辛地赢了官司却得不到钱，这么多年的经历让章金山和村民们得出了

四个字的结论——— “权大于法”。与法院相比，大多数村民更相信 “包青天”的

力量，而媒体是沟通他们和 “包青天”的桥梁。现在，村民们更多的是希望有媒

体再来关注他们的案子，所以我们在章金山提供的多份 《媒体邀请函》中都看到

了这样的语言：“我们污染受害者诚心恳求你们能做跟踪报道，把这畸形的环保

司法问题公诸于众，这样既可以弥补环保部门执法手段之不足，也有利于强化环

境法治，同时给弱势群体有力的精神支撑，好让祖国的明天山更青、水更绿，人

们的生活环境更美好！”② 章金山说：“现在，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把我们

的赔偿款拿到手。”③

①

②

③

访谈资料编号：ＣＭＬ０６７。

文字资料编号：ＣＭ０７３。

访谈资料编号：ＣＭＬ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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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没有询问章金山这样一个问题：在化工厂事件上，如果让

你重新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打官司吗？他的答案我们无从知道，也许他自己也

无从回答！就留给我们去想象吧！

作为史上最大的 “环境集团诉讼”，Ｐ县诉讼的故事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奇

与感慨，也促发了我们在理论层面上的不断反思和追问。但我们知道，任何一种

理论层面的解读都是对一个完整的、实践着的故事做某一切面的把握，这也意味

着对其更多面向的 “割裂”。之所以采取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也就是为了尽量减

少这种 “切割”对故事本身的 “伤害”。接下来，我们将围绕两个相关的问题对

故事做一些归纳，并试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理论提升：第一，这个维权的故事为

什么这么曲折？换一个说法就是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困

境？第二，既然面临这么多困境，这个诉讼又为什么能够成为可能、并取得某种

意义上的成功？也 即 在 多 重 困 境 下 农 民 集 团 诉 讼 的 动 力 何 在？采 取 了 什 么 样 的

策略？

四、困境分析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命题。它至少

包括这样几个面向：集体行动、法律诉讼、环境权、农民维权。这四者的每一个

方面都面临着深刻 的 内 在 困 境，而 当 四 者 纠 合 到 一 起 集 中 在 一 个 行 为 当 中 的 时

候，这种困境就变得更为复杂。概括起来，这种困境至少包括相互关联的四个方

面：集体行动的 “搭便车困境”，农民维权的 “合法性困境”，司法诉讼的 “体制

性困境”，法律逻辑下的 “环境权困境”。

搭便车困境

奥尔森在 《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在一个大的群体中，虽然每个人

都想获得公共物品，但是每个人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价，都倾向于坐享其成，这

便是搭便车困境。集体行动最大的危机在于可能由于成员的搭便车而使其变得不

可能 （奥尔森，１９９５）。沿着这一思路，兴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初并至今仍

在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资源动员理论把社会运动的核心问题看

成是如何实现对 社 会 成 员 和 各 种 资 源 的 有 效 动 员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Ｚａｌｄ，１９７３，

１９７７；Ｔｉｌｌｙ，１９８６；ＭｃＡｄａｍ，１９８２）。确 实，在 任 何 集 体 行 动 中，都 不 可 避 免

地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甚至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搭

便车困境的基础上实现的 （赵鼎新，２００６：１６４）。集团诉讼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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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一困境。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这么大规模的集团诉

讼的形成简直不可想象，更不用说取得胜诉了。

合法性困境

在中国当前 “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集体行动还面临着一个比较独特的

困境，那就是 “合法性”。对于维权性质的冲突性集体行动①来说尤其如此。“维

护稳定的大局”是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和基本底线，任何针对这一问题的挑战都

是绝对不允许的，哪怕只是一点点 “苗头”。由于这种格局，使得地方政府对于

任何有组织的行为都会充满警惕。也是因为这种格局，当辖区出现 “问题”时，

地方政府的基本逻辑就是 “以压为主、息事宁人”。② 甚至有 学 者 认 为，与 西 方

社会运动不同的是，中国农民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不在资源动员上，而在合法性

上，并以 “合法性困 境”来 回 应 西 方 社 会 运 动 研 究 范 式 中 的 “资 源 动 员 困 境”

（应星，２００７）。这一分析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集体行动 （特别是农民集团维权

行动）的处境。集团诉讼虽然属于一种体制内的农民维权行动，但也同样要面临

这一困境，而且其告诉的是与地方政府利益息息相关的 “纳税大户”和 “政绩工

程”。

体制性困境

相对于 “搭 便 车”与 “合 法 性”这 两 种 中 国 语 境 下 集 体 行 动 的 普 遍 困 境 来

说，集团诉讼这种法律形式的特殊困境还在于体制性困境，包括环保体制和司法

体制。

诉讼的基本逻辑是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能否收集到过

硬的证据是诉讼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但由于中国环保系统的 “条块分割”，地

方环保局隶属于地方政府，在人、财、物上都受地方政府的制约，而地方政府与

污染企业往往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结果是 “本应独立执法的职能部门由于种种

政治、经济、组织上的依赖，最终成了绑在地方经济发展战车上的一个马前卒”

（刘效仁，２００４）。这种体制性的困境使得地方环保部门经常出现行政不作为，这

大大加大了通过法 律 进 行 环 境 维 权 的 难 度。如 我 们 在 这 个 案 例 中 看 到 的 种 种 现

①

②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将集 体 行 动 和 社 会 运 动 区 分 为 “共 意 性 运 动”和 “冲 突 性 运

动”，并分析了二者完全 不 同 的 运 作 逻 辑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ｓｏｎ，１９８８；迈 克 尔·史 华 兹、

苏瓦·保罗，２００２）。

对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考童志锋： 《环 境 污 染 与 社 会 群 体 性 事 件》，载 于 《环 境

绿皮书２００７》（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即出）。



◎
中
国
乡
村
研
究

２１０　　

象：在收集证据时，村民发现工厂有非法排污情况，联系环保部门取样检测时，

环保部门往往以各种方式推脱，或者迟迟不去，错过取样的最佳时间，或者即使

取样检测，也不及时提供相关检测结果。如果受损者自行提供的污染样品送检，

也常常会被环保部门检测机构以各种方式拒绝。

与环保体制一样，司法体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地方法院在人、财、物上

同样受制于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以地方政府为核心的大的利益共同体的一员。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尚不论判决是否公正，单就Ｐ县法院在县委、县政府的授意

下，接管了与其毫无关系的６８万元赔偿款，致使村民们纵然赢得了这场官司也

无法得到赔款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到集体诉讼所面临的体制困境。

环境权困境

环境诉讼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困境就是环境侵权的认定问题。由于环境侵权的

特殊性，很多时候明明知道是污染的源头在哪里，但是要拿出法律认可的证据却

是难上加难。长期代 理 环 境 污 染 案 件 的 王 大 发 教 授 将 环 境 司 法 的 难 处 归 纳 为 七

点：起诉难，举证难，鉴定评估难，找鉴定单位难，因果关系认证难，胜诉难，

执行难。① 通过这个案例，笔者认为，环境权的困境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发现污染难。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最

初往往是潜在的、不易被觉察到的，特别是对人健康的损害更是如此。在这个案

件中，Ｐ县化工厂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８日试生产成功，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８日全线开通，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２日，技改环保理论预验收通过，期间个别村民发现自家的对大气

极为敏感的毛竹受损，才意识到可能是化工厂排污所致。直到１９９９年，长期在

此行医的章金山发现近几年来村里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才意识到这可能与化工

厂的排污有关。之后，才开始了长期的信访并在中国政法大学环境受害者帮助中

心的资助下开始了长达５年的诉讼。

第二，确定责任主体难。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往往很难准

确地找到责任方，或者往往很难说到底是哪一个厂造成的。在这个案件中，Ｐ县

下游某村河中的鱼虾死绝、鸡鸭死亡，但Ｐ县化工厂坚持与他们无关，是县城的

生活垃圾所致。废气污染导致树木死亡、庄稼严重减产，化工厂要么辩称是气候

所致，要么辩称是附近的一个机砖厂排污所致。

第三，收集证据难。环境污染取证非常困难。首先，村民虽然能通过目测、

① 详细论述参见李 兴 旺、宁 琛、刘 鑫： 《艰 难 推 进 中 的 环 境 维 权》，载 梁 从 诫 主 编，
《２００５：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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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闻感觉到大气污染、水污染，但是这些无法作为污染证据。水样、气样等需要

经过专业机构化验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地环境机构不予以配合，具有法律效

力的证据就难以收集。其次，环境污染流动性很大，证据稍纵即逝，污染企业也

常利用此特点在夜间偷排，为采集水样，村民甚至要２４小时轮流守在排污口旁。

复次，有些地方环保部门偏袒当地企业，以各种理由拒绝为村民自己采集的水样

进行检测或即使检测也拒绝出检测报告单。最后，普通民众环境法律知识欠缺，

对有价值的证据缺乏采集意识，造成诉讼中的被动。

第四，损害鉴定难。首先是国内的第三方环境损害鉴定机构并不多，控辩双

方在损害鉴定机构上很难达成一致。而且，由于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地方政府的利

益，导致鉴定机构在易受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干涉。其次是客观鉴定难。污染损失

往往具有时效 性。以 植 被 受 损 为 例，今 年 受 到 很 严 重 的 破 坏，明 年 可 能 就 恢 复

了，如果没有及时鉴定，损害相差较大。这个案例中，在污染最为严重的那几年

没有鉴定，等几年后环境状况好转才进行鉴定，很多损失无法获得救济。复次，

污染损失具有模糊性，很难判定损失的准确范围究竟有多大。以废气污染为例，

废气具有很大的扩散性，很难判定受损范围。该案例中，村民们对鉴定人只到化

工厂后山上用肉眼看了一下就估计出１０８亩的受损面积表示强烈质疑，这与村民

们坚持的围绕化工厂一圈的５０００多亩都属于受损范围，相差竟有５０倍。

完成对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所面临多重困境的分析后，我们紧接着

的问题是在如此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一个上千人的集团

诉讼成为可能？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们将从环境集团诉讼的动力机制和行动

策略两个方面来分析。

五、动因分析

关于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已有不少学者做了探讨，形成了结构主义、功利

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解释框架，分别侧重于从结构、利益和文化意识来理解 “集

体行动何以可能”这个问题 （曾鹏、罗观翠，２００６）。

结构主义的解释从社会的阶级结构、资源分配、意识形态等社会宏观结构方

面出发，认为不公正的客观结构必然形成集体行动的意识形态，也就必然导致集

体行动；功利主义的解释基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总是处于追求个人利益

最大化的算计中，总是会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寻求自己的好处，因此奥尔森提

出只有通过足够的 “选择性激励”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方式才能使得集体行动

成为可能 （奥尔森，１９９５）；建构主义的解释则是从行动者对于行动意义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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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层面出发，认为任何的结构、算计最终都要经过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才能最

终转化为集体行动 （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Ｂｅｒｔ，ａｎｄ　Ｄｉｒｋ　Ｏｅｇｅｍａ，１９８７）。

三种不同的研究框架分别预设了集体行动的三种不同取向：政治取向，即改

变现有的资源分配体制、甚至社会结构；利益取向，获得具体利益的补偿和最大

化，没有更多的政治诉求；意义取向，即讨回公道，讨个 “说法”。本文的分析

将表明，中国农民的环境维权集团诉讼具有一套比较独特的动力机制，可能任何

一个解释框架都不足以完全解释。

利益关联与生存抗争

这个集团诉讼的原动力究竟在哪里？也许我们从哪些人参加了诉讼、哪些人

没有参加诉讼、他们的主要诉求以及在诉讼前后的表现等方面找到答案。

从参与者的身份来看，我们发现参加诉讼的绝大多数是化工厂附近三个村庄

中纯粹靠种地糊口 的 农 民，有 单 位 的 人 和 村 干 部 也 都 没 有 明 确 参 与 都 不 愿 意 参

加，即使他们也暗中为诉讼捐献资金。① 从参与者的诉求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第一，起码要索回已有的经济损失；第二，力争让化工厂迁走，从根本上消

除对自己利益的侵害。我们在调查中反复听到这样的诉说：以前一家一年光毛竹

就能卖２０００块钱，还有蔬菜、房租等收入，现在毛竹死光了、种的蔬菜没人买，

粮食严重减产，房子没人租，村民们生计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从诉讼者在诉讼中

的表现来看，诉讼积极性最高的是２００２年左右，那时也是污染最为严重的时候。

村民们形容是山上寸草不生、地里庄稼绝收、水中生物绝种，越来越多的人得怪

病，住在化工厂下游的村民连一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整个村庄笼罩在死亡的

氛围之中”。② 正是在这种切身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甚至威胁到生 命 的 安 全

时，村民们才走上了集团诉讼的道路。到我们调查的２００７年８月，村庄的环境

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尽管他们花费了很大的人力、财力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赔

偿，但除了几个诉讼代表外已经很少人继续关注诉讼的事情了。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可以看到农民参与的集体诉讼似乎是利益取向的，

是经过得失衡量后做出的理性行为，但其动力机制是否就是奥尔森所讲的 “选择

①

②

按村民的解释，这是因为“‘吃商品粮的人’，受到单位领导压制和顾虑自身利益”。参

见８月７日对村民的访谈，访谈资料编号：ＣＭＬ０３５。村支书则透露，乡党委打过招呼，村干

部必须 “站在厂一边，做好群众 的 思 想 工 作”，所 以 他 本 人 暗 中 捐 款１０００元，但 坚 决 不 让 公

开。对村支书宋延营的访问，访谈资料编号：ＣＭＬ００３。

参见张丽娟：《Ｐ县 绿 色 之 家———一 个 草 根 ＮＧＯ的 成 长》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社 会 学 系

“公益诉讼与环境治理”课题组工作论文），未刊稿，２００７。



通
过
集
团
诉
讼
的
环
境
维
权


多
重
困
境
与
行
动
逻
辑———

基
于
华
南
Ｐ
县
一
起
环
境
诉
讼
案
件
的
分
析

２１３　　

性激励”呢？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可能更明确———他们是否有不选择的可

能呢？在这种生存危机的逼迫下，几乎丧失生计的村民可能很难做出不行动的选

择。从这种意义上看，与其把他们行动的动力解释为利益的激励，还不如说他们

面对重压不得不做出反应，即于建嵘所说的 “压迫性反应机制”（于建嵘，２００６）。

用梯利的说法，农民的这种集体行为是反应性的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而非进取性的 （ｐｒｏ－

ａｃｔｉｖｅ）（Ｔｉｌｌｙ，１９８６）。

诉讼精英与公民勇气

这个大规模的诉讼之所以成功可能还与诉讼领袖章金山的不折不挠的努力分

不开。或者说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村民们即使起来反抗也很难形成这么大的规模

和这么好的组织。

在中国，“合法性困境”是集体行动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应星，２００７）。作

为一个 “诉讼精英”必然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尤其是政府的压力。在政府

的话语中，集体行动的精英往往被认定为 “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造谣惑众、

煽动闹事”， “破坏社会稳定”，属于要 “严肃处理”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 下，

环保维权能够继续下去，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 “诉讼精英”的 “勇气”了。与

精明的柳大元相比，章金山在抗击环境污染中更为坚决，从不妥协。《南方周末》

记者采访他为什么不搬家，他回答说：“我不会搬家。现在大家都看着我，如果

我退了，大家就散伙了。”① 而当加拿大的 《环球时报》采 访 他 的 时 候，他 坚 定

地说：“我现在不能回去。如果我停止，政府将会以我作为一个你无法抵抗他们

的例子。”“必须有人大声清楚地说出，不然这个村庄将不能生还。”对于一个人

的内心，我们无法考证，但是诉讼事件的过程表明，章金山在经历了化工厂的诱

惑、诊所被查关、个 人 被 拘 留 等 情 况 下 依 然 坚 定 地 选 择 了 “以 法 律 维 权”的 道

路，这或许说明，诉讼精英的勇气是决定一个环保维权的关键变量。恰如沈原所

分析的那样，“公民社会正是诞生在这些生产公民权的运动中，这些运动之所以

能够由小到大、百折不挠地开展起来，与运动的倡导者是分不开的。这些倡导者

不仅具有公民意识，更重要的是即便在压力巨大的情境下，依然具有将权利诉求

付诸于行动的 ‘公民的勇气’。”（沈原，２００７）

而章金山之为什么会如此义无反顾地参与到这场斗争中去呢？按照通常的逻

辑，化工厂的污染对他的生计没有损害甚至还有好处———他住在县城，并不是污

染的最严重的受害者，他也不靠农作物和住房的出租等谋生，逐年增加的怪病使

① 文字资料编号：ＣＭ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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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好。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生存环境这么恶劣，村民受这

么大的苦，我一个人赚钱有什么意思？”① “当时感觉到化工厂心太黑了，太不道

德了，一点都不顾村民的死活，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感到有责任站出来为村民们

讨回公道。”② 从这种表述中，我们看到促使这个诉讼精英参与 集 体 诉 讼 的 主 要

动力是建构主义框架所强调的 “文化意识”，这也印证了斯科特的著名判断：“贫

困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

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斯科特，２００１）

生存危机与斗争到底

如果说是单纯的 “公民勇气”和 “文化意识”促使章金山参与了这场集体维

权，那么随着事件的发展，维持其行动的动力可能就不单单是这些因素了。随着

事件的深入，作为诉讼精英的章金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尴尬：首先，在与地方政

府一次一次的冲突中，他被贴上了 “刁民”、“居心叵测”、甚至破坏投资环境的

“千古罪人”等标签，成了政府重点防备的对象，很难在体制内立足；第二，地

方政府和化工厂在环境治理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当地环境已经有很大的改进

了，这个事件已经越来越失去了斗争的价值，越来越少的村民保持对这个事件的

兴趣，或者说他最初介入这个事件时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他的合法性

已经逐渐在打折扣；第三，在这场斗争中，他个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同

我们在前面分析到的那样，他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默默无名的医生了，他失去

了赖以为生的职业，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慢慢实现了向公众人物的转型，当尘埃落

定之时，其他村民都回到了往常的生活，而他再也难以回去了。种种原因使得这

个诉讼精英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坚持斗争到底，甚

至有点为了斗争而斗争的味道。“Ｐ县绿色之家”这个ＮＧＯ组织的成立就是这种

产物。

谈到成立组织的考虑，他说：“要想使我们的行动能够维持下去，产生长远

的影响的话，就应该成立个组织。”③ 自此，他悄悄把行 动 的 重 点 从 这 个 集 团 诉

讼转移到更加 广 泛 的 维 权 活 动 中 去，如 法 制 宣 传、维 权 培 训、抵 抗 政 府 建 火 葬

场、垃圾场、公墓，等等。而这些行动又进一步加深了政府对他的反感和制裁，

我们在对Ｐ县环保局局长的访谈中，他就多次提到：“他这个人已经变质了，如

①

②

③

中央电视台４月１２日 “新闻调查”，名为 《Ａ村旁的化工厂》，资料编号：ＭＴ００７。

访谈资料编号：ＣＭＬ００３。

访谈资料编号：ＣＭＬ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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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最初是出于正义的话，现在完全是别有用心了，什么他都想插手。我们建垃

圾场完全是为了环保，他也反对，号称环保人士却 做 反 环 保 的 事 情。”① 正 是 由

于中国农民集体维权所面对的特殊的 “合法性困境”使得章金山不得不在维权的

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六、策略分析

同样，由于在环境集体性维权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维权者的行动策略也是颇

具特色的。不同的动员策略彰显着不同的内在逻辑，从这个角度对个案展开分析

也会发现中国环境集团诉讼背后的逻辑。

控制在法律范围内的维权

关于中国农民的维权形式一直有 “依法抗争”和 “以法抗争”的争论 （李连

江和欧博文，１９９７；于建嵘，２００４；应 星，２００７），这 两 种 模 式 都 是 在 对 集 体 上

访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本文无意参与这种讨论，只想指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由

于面临 “合法性危机”，中 国 集 体 维 权 通 常 的 策 略 都 是 在 法 律 的 范 围 内 展 开。②

这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行动控制在法律的范围内，

第二是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的权利。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看

到这两个层面。诉讼代表始终要求自己和村民们在法律的范围行动，稍有不慎就

会被政府作为制裁的把柄，如章金山就以没有取得行医资格证被取缔经营了二十

多年的诊所。他们在与政府、法院等部门交涉时也总是搬出法律的条文，使得政

府尽管恨之入骨，但也拿他没有办法。正是这种控制在法律范围内的维权策略，

保障了这种令各方头痛的集团诉讼能够安全地进行下去。

选择性激励

奥尔森在分析集体行动的 “搭便车困境”时，也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搭便车困

境的途径。他的基本思路是用 “选择性激励”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代替 “集体

性激励”（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所谓 “选择性激励”就是通过某种机制，“使那

①

②

访谈资料编号：ＺＦ　０１７。

应星在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对上访精英的这种 准 确 拿 捏 行 动 分 寸、“踩 线 而

不越线”，始终能够做到恰到好处的既 “闹事”又保持局面的 “不 失 控”的 策 略 有 过 非 常 精 彩

的分析。（应星，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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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体利益做出

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有所不同。”（奥尔森，１９９５：４２）简单地

说就是 “区别对待，赏罚分明”（奥尔森，１９９５：６）和组织分工、明确责任 （赵

鼎新，２００６：１５９）。章金山等人之所以能够将这么多村民聚集起来也与他们自觉

运用这种选择性激励机制有关。如在筹集诉讼资金时，他们明确表明，胜诉后所

得赔偿按照诉讼时捐款的份额分配，多捐多得，实在家庭贫困在诉讼状上签名也

可抵一个份额；同样，败诉后，剩余资金按照所交份额返还。如果没有以捐款和

签名方式参与诉讼，即使客观上受损再大，也不得参与赔偿的分配。这种激励措

施使得他们顺利筹集到了诉讼所需的资金。

诉诸各种动员策略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比较注重对动员技术的分析，如何把各种力量动员起来为

自己所用是社会运动中的一门技术和艺术 （帕米拉·Ｅ·奥利佛，吉拉尔德·马

维尔，２００２）。对于这 门 艺 术 的 娴 熟 运 用 也 是 该 诉 讼 能 够 成 功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总的来说，将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 “问题化”、将自己 “合法化”是两种主要的

思路。

“问题化”（应星、晋军，２０００）既包括在各种形式的举报信、请求信中反复

诉诸这样的 “话语”——— “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官商勾结”、“县委县政府靠化工

厂养着”、“当地环保局为虎作伥”、“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等，将对方 “妖魔

化”；也包括诉诸 “如果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必将激起更大的民愤，严重影响社

会的稳定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等话语将问题转化为政府不得不重视的

“事件”。

“合法化”既包括通过 “诉苦”将自己置于弱者的地位，通过散布悲情意识

获得同情，通 过 “要 活 命”等 生 存 诉 求 从 而 实 现 “弱 者 的 抵 抗” （斯 科 特，

２００７）；也包括通过 “维护中央法律的严肃性”、“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等政治

诉求来 “挟中央以抗地方”，从而构建自己的合法性。

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解读的细节是他们反复津津乐道的强调 “朱镕基总理曾给

他们回信”，“国家环保总局曾给他们回信”，甚至把中国政法大学王大发等人的

介入也解释为上面的重视。这体现了底层社会中的一个普遍信任逻辑，即 “中央

都是好的，只是地方坏了”（Ｌ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Ｌｉ，２００４；郭正林，２００１；托马斯·海贝

勒，２００５），也体 现 了 中 国 社 会 中 合 法 性 构 建 的 一 种 独 特 路 径，即 通 过 高 层 的

“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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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外在的支持，搅动地方利益的格局

中国的官僚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一种常态逻辑：任何事情只要将其控制在

自己管辖的范围内都好解决，一旦 “揭了盖子”，闹出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就很难

控制了。所以，地方政府处理集体行动的基本逻辑就是 “捂盖子”。相对于强大

的污染企业及其背后的地方政府来说，村民们是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单靠他们

的力量要想达到自己的维权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寻求外力的支持，将 “博弈”拉

出对方控制的地盘进而置 于 更 加 广 阔 的 “场 景”是 村 民 们 的 重 要 策 略。实 践 表

明，种种外力的介入成功地搅动了地方利益的格局，使得地方政府无法躲闪处于

弱势的村民的种种诉求。

第一，寻求媒体的支持。在权威性体制下，自上而下压力是最为有效的，但

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常常缺乏足够的运作动力，或者说这种结构本身就具有很

强的惰性，因此必须有一个自外而内力量的推动。媒体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曝光形

成自外而内的舆论压力，而这种自外而内的压力又很轻易地转化为了自上而下的

体制压力。如章金山等人曾多次向县里、市里、省里、国家各大部委甚至多次给

最高领导人直接上书都没有什么回应，然而 “新闻调查”曝光的第二天省里就派

环保局副局 长 亲 自 下 来 调 查，紧 接 着 环 保 总 局 将 其 定 位 为 全 国 十 大 污 染 企 业

之一。

第二，寻求专业法律环保组织的支持。Ｐ县农民的维权行为最终能够通过诉

讼的途径进行并取得胜诉，是与 “帮助中心”的介入分不开的。“帮助中心”的

介入使得这场官 司 演 变 成 专 业 的 法 律 ＮＧＯ支 持 下 的 农 民 组 织 对 另 一 个 组 织 的

“博弈”，就极大地改变了村民们的弱势地位，大大增加了诉讼成功的可能性。

第三，寻求环保网络的支持。章金山之所以能够毫不妥协地走到现在，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背后环保网络的支持。由于媒体的广泛关注和 “帮助中心”

的大力推介，章金山很快就融入了全国性的环保网络。自此，他的努力就不仅仅

是他一个人的战 斗，而 被 赋 予 了 全 国、甚 至 全 球 性 环 保 事 业 的 一 部 分 的 崇 高 意

义。截至我们调查时，他共参加国内外各种ＮＧＯ机构组织的活动１６次，还应邀

到日本参加了以环境纠纷处理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一巨大的网络给他的维权

带来了很多物质上的帮助，如他的笔记本电脑、照相机等设备都是其他ＮＧＯ援

助的，他的Ｐ县绿色之家的组织和专业网站都是其他ＮＧＯ帮助建立的，甚至当

被政府切断生计后，其所有的生活开支、工作都是靠其他ＮＧＯ资助。更重要的

是，这个网络大大丰富了他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使得政府在采取行动的时候

也越来越有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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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通过故事的铺陈和对故事的简要分析，我们看到了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这一

特定 “场域”中，通过集团诉讼这种方式进行环境维权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和农民

的行动逻辑。从Ｐ县诉讼的故事中，我们总结出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这

一特殊农村环境纠纷救济 机 制 所 面 临 的 四 大 困 境：集 体 行 动 的 “搭 便 车 困 境”，

农民维权的 “合法性困境”，司法诉讼的 “体制性困境”，法律逻辑下的 “环境权

困境”。

在这种种困境中，这种维权形式仍然成为可能，其中必然包含着特殊的动力

机制，这种动力机制不同于西方一般集体行动理论的解释。通过对这个个案的展

示和解释，我们发现这种动力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村民们的根本利益

和基本生存受到损害或威胁，这迫使他们奋起反抗，这种 “压迫性反应机制”与

基于 “进取性集体行动”（Ｔｉｌｌｙ，１９８６）的 “选择性激励”机制是不一样的；其

次，诉讼精英强烈的使命感和道德勇气推动着这种维权行动的形成和发展，这可

以用西方建构主义解释框架来印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这种基于 “公民勇气”

的行动会逐渐被另一种机制所替代或部分替代，那就是由于精英生存的危机或自

我角色的转型，他们不得不把这种行动推动下去。

面临这种种困境，要想成功地完成这种集体行动的目标，还不得不采取一些

特殊的行动策略。为了克服 “搭便车困境”，诉讼精英们不得不采取 “选择性激

励”的筹款方式；为了克服 “合法性困境”，村民们一方面始终将自己的行动控

制在法律的范围内，不让政府找到制裁的把柄。另一方面，还通过诉苦、弱者的

武器、“问题化”、“挟中央以抗地方”等动员策略构建自己的合法性；为了克服

“体制性困境”，村民们通过引入媒体、专业环境 “诉 讼 帮 助”ＮＧＯ、环 保 支 持

网络等外力以搅动地方利益的格局；为了克服 “环境权困境”，村民们不仅锲而

不舍地寻找机会取证，而且很求助专业组织帮助取证、检测。

正是这种特殊的动力机制和特殊的行动策略构成了当下中国语境下 “通过集

团诉讼的环境维权”的内在逻辑。对于这种特殊内在逻辑的把握既为中国集体行

动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可能，又为如何更好改革体制、健全机制、引导农民通过法

律手段维 护 自 身 权 益 提 供 了 基 础。从 这 个 意 义 上，本 文 的 研 究 不 过 开 了 一 个

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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